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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 

公司于 2018年 7月 20日披露了《关于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<开庭传票>

等文件的公告》（临 2018-046），因录入错误，部分内容更正如下： 

原公告内容为： 

“四、冻结、查封财产情况 

除中级法院因本案冻结、查封的财产外（详见相关公告临 2018-024、临

2018-026），根据省高院出具的《查封、扣押财产清单》，省高院本次继续查封公

司以下资产：位于寒亭区民主街以北、北海路以东的潍国用（2014）第 C014号、

潍国用（2010）第 C052 号、C053 号、C054号工业用地（该三块土地已抵押给银

行），查封期限三年，至 2021年 7月 2日；中国银行潍坊城东支行美元账户中的

美元 317,137.62 元、浦发银行潍坊分行美元账户中的美元 100,710.94 元，冻结

期限一年，至 2019 年 7月 3日。” 

更正为： 

“四、冻结、查封财产情况 

除中级法院因本案冻结、查封的财产外（详见相关公告临 2018-024、临

2018-026），根据省高院出具的《查封、扣押财产清单》，省高院本次继续查封公

司以下资产：位于寒亭区民主街以北、北海路以东的潍国用（2014）第 C014号、

潍国用（2010）第 C052 号、C053号、C054号工业用地（其中 C052号、C054号

土地已抵押给银行），查封期限三年，至 2021 年 7月 2日；中国银行潍坊城东支

行美元账户中的美元 317,137.62元、浦发银行潍坊分行美元账户中的美元

100,710.94元，冻结期限一年，至 2019年 7月 3日。” 

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。 

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


